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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江扬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预计无法按期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预计无法按期披露定期报告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会计师事务所聘请情况 

公司是否已聘请会计师事务所：√是 □否  

如是，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已出具审计报告：□是 √否  

（二） 预计无法在按期披露定期报告的原因： 

主要原因类别：其他 

武汉江扬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江扬环境”或“公司”）经营场所位

于武汉市武昌区。2020 年 1 月，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爆发，武汉地区疫情很严重，国家

各级政府采取多项疫情防控措施。为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，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，

切实保障员工的生命安全和健康，公司暂停经营活动，直至 4月 13日未恢复正常运营。

此外，公司聘请的 2019 年度审计机构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，会计师团

队常驻地为北京。受新冠肺炎疫情及全国防控措施影响，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9 年

度的外勤审计工作尚未开展，致使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报告无法在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

出具。 

 

（三） 申请主动终止挂牌意向及进展 

公司是否拟申请主动摘牌：□是 √否  

 

（四） 定期报告预计披露日期：2020年 6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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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 应对措施 

目前，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非财务相关部分已基本编制完成，财务相关部分因会

计师事务所尚未出具审计报告而无法完成。审计工作方面，由于公司的经营和办公尚处

于暂停状态，目前 2019 年度审计相关工作仅限于会计师与公司相关人员的口头沟通。 

江扬环境及时将无法在 2020年 4月 30日前披露 2019年年度报告相关事项告知主办

券商，并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相关通知要求，于 2020 年 4 月

13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延期披露公司 2019年年度报

告》议案，并及时发布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预计无法按期披露的提示性公告。为尽快

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，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持续保持密切沟通，目前已采取电子方式

先进行准备审计需要的资料，同时密切关注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发展情况及防控政策，

一旦武汉地区疫情解除，会计师进场条件具备，公司将立即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开展现场

审计工作，尽快完成年报编制工作。 

 

二、 风险提示 

若公司未能按照全国股转公司有关通知在规定期限内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，公司

股票存在被暂停转让、终止挂牌的风险。 

 

三、 咨询信息 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，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： 

1、联系人：朱红 

2、电话：13871177198 

 

 

 

武汉江扬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 年 4月 15日  


